


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贵州省都匀市平省水库灌溉工程
行业

类别

灌区

工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都匀市平省水库管理处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贵州省水利厅

2011年 1月 28日
（黔水保函〔2011〕7号）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3年 3月~2019年 12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黔南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贵州省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管理处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贵州双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贵州黔水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任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二、验收意见

验收意见提纲：

2020 年 12 月 16日，都匀市平省水库管理处组织贵州省都匀

市平省水库灌溉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各参会单位人员有黔南州

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贵州省水土

保持科技示范园管理处（水土保持监测单位）、贵州天保生态股份

有限公司（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贵州双源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以及贵州黔水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任公司

（监理单位）等相关人员在都匀市平省水库管理处会议室召开贵州

省都匀市平省水库灌溉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

验收的主要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贵州省都匀市平省水库灌溉工程由建设都匀市水利局投资建

设，建设性质为：新建；项目规模：本工程水库总库容 1251万 m3，

大坝为砼面板堆石坝，最大坝高 55.10m，坝顶长 224m，正常蓄水

位 944.60m。灌溉渠系干渠总长 10.932km，布置有隧洞 3处（总长

4867m），倒虹管 1 处（长 431m），渡槽 2 处（长 800m），冲沟涵

洞 9 处，公路涵洞 3 处，新建支渠长 15.575km。灌溉工程总体规

模为 29720亩，其中对现有水利设施进行配套改善面积 8110亩，

新曾灌溉面积 21610亩，灌溉田 25520亩，土 4200亩。项目建设

区主要由枢纽工程区（坝区、溢洪道区、引水建筑物、管理区）灌

溉渠系区、渣场区、料场区、交通道路区、施工生产生活区、附属

系统区、库区、移民安置区九部分组成。工程建设总占地面积



76.34hm2。本项目共开挖土石方 16.79万 m3，回填 7.32万 m3，回

覆表土 3.54万 m3，废弃 6.11万 m3。贵州省都匀市平省水库灌溉工

程总投资为 10120万元，其中土建工程投资 13897万元，其中土建

投资 6624.59万元，本项目于 2013年 3月动工，2019年 12月竣工，

工期 82个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都匀市水利局于 2010年 1月委托黔南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

究院承担平省水库灌溉工程的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作，黔南州水利

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人员接受任务后，在对现场进行调查的基础

上，按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规划》要求于 2010年

8 月完成《都匀市平省水库灌溉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

稿）》；受贵州省水利厅委托，贵州省水土保持监测站于 2010年 11

月 10日在贵阳市主持召开了《都匀市平省水库灌溉工程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书（送审稿）》技术审查会，方案顺利通过审查，根据审

查意见，黔南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于 2010年 12月完成《都

匀市平省水库灌溉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2011年 1

月 28日贵州省水利厅以黔水保函〔2011〕7号对《都匀市平省水库

灌溉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进行了批复。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本项目在初步设计报告水土保持篇章针对本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的占地、防治责任范围、土石方、水土保持措施等进行了复核，

认为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所设计的占地、防治责任范围、土石方量

及水土保持措施设计合理，后期施工按照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设计

施工，能够满足本项目水土保持要求。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监测单位受业主委托承担贵州省都匀市平省水库灌溉工程的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根据水土保持治理工程的建设情况，确定监测

时段为 2013年 11月至 2020年 12月，共计 86个月。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采用了以调查为主的监测方法。调查

过程中采用了线路调查方法，即调查前确定调查路线，按分区记录

地面组成物质、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地表扰动面积、土石方开挖量、

堆弃渣量、植被状况及水土保持措施的相关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本项目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76.34hm2，比《方案（报批稿）》统计的防治责任范围减少 23.03hm2。

项目实际扰动地表面积为 13.84hm2（不含水库淹没区），比《方

案（报批稿）》统计的扰动地表面积 22.93hm2减少了 9.09hm2。

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面积为 13.84hm2。通过水土流失治理后，

项目建设区内土壤流失总量为 3.74t/a，项目建设区平均单位面积土

壤流失量为 74.8t/(km2·a)。

项目建设区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9.78%，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达到 99.61%，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25，拦渣率达到 99.17%，林草

植被恢复率达到 99.24%，林草覆盖率达到 28.40%。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本项目水土保持验收报告由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编制，

该单位编制的水土保持验收报告内容全面、准确，现场复核工作符

合相关要求。该单位认为：贵州省都匀市平省水库灌溉工程水土保

持措施布局合理，质量总体合格，各工程措施结构尺寸规则，外表

美观，质量符合设计要求，运行情况良好，达到了防治水土流失的



目的，改善了项目区的生态环境，整体上已具备较强的水土保持功

能，基本能够满足国家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的要求。

（六）验收结论

贵州省都匀市平省水库灌溉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基本得到落实，

水土保持工程责任落实到位，水土保持措施基本完善，本项目水土

保持工程各项指标评价如下：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9.78%，水土

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99.61%，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25，拦渣率达到

99.17%，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9.24%，林草覆盖率达到 28.40%。

结果表明，截至 2020年 12月，六项指标中全部达到并超过《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18）中建设生产类一级

标准目标值。

经实地抽查和查阅相关资料，综合各项调查结果，工作组认为：

贵州省都匀市平省水库灌溉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质量总体

合格，各工程措施结构尺寸规则，外表美观，质量符合设计要求，

运行情况良好，达到了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改善了项目区的生态

环境，整体上已具备较强的水土保持功能，基本能够满足国家对开

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的要求，基本满足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同

意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贵州省都匀市平省水库灌溉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对于水土保持

工作开展较为积极，委托相应单位开展水土保持监测、监理工作；

同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委托专业的施工单位开展场内的拦挡及排

水措施施工，并积极开展了绿化等工作，但由于项目本身的特点，

导致在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我单位将采取相应的水



土保持措施进行完善，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力度，确保项

目区内水土保持设施能正常发挥保持水土的作用。

（1）项目建设过程中，我单位实施了大量的绿化措施，但还

有局部区域植被长势较差，我单位应进行定期的养护和补植，以提

高林草植被覆盖率。

（2）本项目取料场区目前已在取料场两侧设置截排水措施，

在取料场下游已设置浆砌石挡土墙等拦挡措施，取料平台已进行覆

土绿化，坡面进行挂网种植爬藤植物，但料场右侧坡面的植被长势

较差，我单位后期定加强对该区域的养护，提高植被存活率，对长

势不好的区域及时进行补植补种，提高林草植被恢复效果，减少水

土流失。

（3）项目区内的排水措施在运行过程中，极易被堵塞，我单

位将加强排水沟的清理工作，同时安排专人加强场内的清洁和管理

工作，随时清理渣石等杂物，避免其随雨水进入排水沟，堵塞排水

系统，形成新的水土流失。

（4）由于本项目的植物草种比较单一，我单位将采用适合项

目区生长的草种进行混播补植恢复，提高植物多样性。

（5）针对排水较困难的区域，我单位将增加排水措施的建设，

提高水土保持效果；

（6）水土保持措施在生产运行期容易损坏，我单位将在以后

的工作中继续加大水土保持措施的管护力度，确保水土保持设施功

能完善，优良地发挥水土保持效果。



三、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